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轉銜輔導實施規定
102年11月12日令頒
1、 目的：為使國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如期、如質推動，協助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適應部隊生活，藉與教育部合作鏈結，執行入營前先期掌握、進訓中輔導協助及結訓後轉介銜接等三階段轉銜輔導作為，以建構完善心理輔導網絡及個案追蹤協處機制，確保身心健康，訂頒本實施規定。
2、 權管單位：
（1） 國防部為政治作戰局，各司令部及接訓單位為所屬心理衛生中心。
（2） 教育部為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及各大專校院。
3、 實施對象：寒、暑假期間大專校院學生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
4、 接訓單位：
（1） 第1階段入伍訓練：分由陸軍步兵旅及海軍新訓中心等單位接訓。
（2） 第2階段專長訓練：分由陸、海、空軍及憲兵所屬兵科學校與專責部隊等單位，負責初、中級專長訓練。
5、 轉銜輔導作法：區分入營前、進訓中及結訓後三階段（流程圖如附表1）。
（1） 入營前：由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負責，並指導各大專校院執行。
1. 役男入營前30日，由各大專校院主動掌握校安事件通報或長期受輔且申請進訓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學生、徵兵檢查、軍種兵科抽籤、接訓單位及進訓日期。
2. 役男入營前20日，由各大專校院針對上述校安事件通報或長期受輔學生，評估是否轉介部隊追蹤輔導需求。
3. 經評估有轉介部隊需求時，應由輔導人員向學生徵得告知同意後（獲得當事人同意接受轉介），繕造及彙整轉銜輔導名冊（名冊如附表2），於役男入營前10日以密級公文函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辦理。
4. 如學生不同意轉介，但評估具危及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危險顧慮時，得依相關法規納入轉介對象，併上述名冊及作業時程，以密級公文函送國防部辦理，持續由國軍接訓單位追蹤輔導協助，確保個人安全。
5. 國防部接獲各大專校院密函名冊後，於入營前3日依軍種、進訓單位分類，同時將名冊電子檔及密級公文傳（函）送各司令部指導接訓單位心衛中心追蹤關懷輔導協助。
（2） 進訓中：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負責，並指導各司令部及接訓單位辦理。
1. 接訓單位心衛中心於渠等入營當日，應即指導所屬基層單位主官（管）掌握渠等身心狀況，完成個別晤談、家屬聯繫、安排雙輔導人及掌握重要他人資訊等作為，協助適應部隊生活。
2. 依據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伍及專長訓練課程時數規劃，由各接訓單位實施心理衛生教育課程如次：
（1） 入伍訓練：由輔導長實施「環境適應」課程1小時，另由心輔官實施「自傷防治」、「壓力調適」、「情緒管理」課程及施測「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各1小時。
（2） 專長訓練：由心輔官實施「自傷防治」課程及施測「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各1小時。
3. 經各大專校院轉介而納管為特別個案，或經單位量表篩檢、主動發掘、個案求助之各類個案，依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規定，相關作法如次：
（1） 一般個案：基層單位主官（管）每2週定期實施關懷面談乙次，單位心衛中心應進行人工檢核、實施晤談後，評估是否需持續納管和追蹤輔導，且不定期透過電話訪談、巡迴教育或走訪基層時機予以關懷追蹤，主動發掘問題適處。
（2） 特別個案：基層單位主官（管）每週至少實施關懷面談乙次，單位心衛中心每2週至少實施晤談輔導乙次，如經多次輔導評估無顯著改善者，應即轉介至地區心理衛生中心或國軍醫院精神科尋求醫療協助。
4. 訓練期間，受訓役男如肇生自傷案件（已、未遂）、性侵害、藥物濫用或重大意外事件（含家屬）等，除依國軍心輔三級防處作法及部頒心輔相關規定落實執行外，應即通知個案所屬學校，主動徵詢個案在校生活、人際及課業等與案件有關之訊息，俾利後續輔導處遇。
5. 結訓前1週，單位心衛中心應再度評估大專校院轉介或單位主動納管之特別個案，如需持續追蹤輔導者，應逐一徵得個案同意後簽具轉介同意書（如附表3），完成個案轉介摘要表（如附表4）及轉銜輔導名冊（如附表5），結訓前將轉介摘要表以密級公文函送個案所屬學校，同時將名冊傳送各司令部後呈報國防部。
6. 針對具有危及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安全顧慮者，單位心衛中心結訓前1週除完成上述作為外，應同步電話聯繫家屬及所屬學校（聯繫方式請查詢教育部大學校院一覽表資訊網http://ulist.moe.gov.tw），告知個案身心狀況及後續輔導注意事項；如個案不同意轉介且未簽具轉介同意書者，為保障個案安全，單位得依相關法規，主動納入轉介對象、名冊及聯繫家屬與所屬學校，使輔導作為無縫接軌。
（3） 結訓後：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負責，並指導各司令部及接訓單位辦理。
1. 國防部接獲各司令部呈報轉介各大專校院之特別個案名冊後，應於1週內以密級公文函送教育部指導所屬各大專院校接續辦理。
2. 各接訓單位官兵輔導（含量表）資料存管，第1階段新訓單位，應於1年後配合渠等再次入營完成專長訓練後，續依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規定，屬一般官兵者於專長結訓後即可銷毀，屬一般個案須存管1年，特別個案須存管3年，自傷個案須存管5年，上述銷毀作為，均需簽奉權責長官核准始可辦理。
3. 各接訓單位心衛中心應配合各大專校院需求，在專業倫理及個案保密原則下，提供個案在營期間各項生活及輔導諮詢，協助學校後續輔導處遇，惟不得涉及與輔導無關之個人隱私。
6、 一般規定：
（1） 各單位人事、作戰、後勤、訓練及督察、軍法、軍醫等部門，應配合本案作法，協助單位基本資料查詢、健全內部管理與幹部領導統御、性平教育宣導、衛哨勤務、營舍安全、械彈管制、訓練課程規劃（或調整）及軍法紀教育、法律諮詢、人員就診、住院醫療、出院追蹤、自傷防治等事項，以完善各項協處與照護作為。
（2） 役男進訓期間，各級確依國軍心輔三級防處作法（如附表6），落實初級預防發掘、二級協力輔導、三級轉介醫療等作為，協助適應部隊生活，確保身心健康。
（3） 各單位執行相關輔導作為（如個別晤談、家屬聯繫、雙輔導人作法等），基層單位除個別晤談內容完成輔導紀錄存管外，其餘作為應翔實登載於政戰工作紀要；另心衛中心應完成授課及輔導紀錄存管。
（4） 各單位執行情形，均納入單位個案輔導成效統計，並於每月5日前登錄於國軍心理輔導資訊系統，本部將配合年度各項輔訪時機驗證執行情形。 

附表1「三階段轉銜輔導作法」流程圖


--------------------------------------------------------------------------------------------------------------------------------------------------


附表2
	（學校全銜）轉銜輔導名冊

	項次
	校名（含系別）
	姓名
(含身份證字號)
	進訓單位
	問題類別
	問題概述
(注意事項)
	備考

	
	
	
	
	
	請簡略概述人員身心狀況、行為表現、人際關係、家庭及課業狀況。
	

	
	
	
	
	
	
	

	
	
	
	
	
	
	

	
	
	
	
	
	
	

	
	
	
	
	
	
	

	
	
	
	
	
	
	

	
	
	
	
	
	
	

	
	
	
	
	
	
	

	
	
	
	
	
	
	

	
	
	
	
	
	
	


說明：本表格提供各大專校院參考運用，於役男入營前，完成繕造及彙整轉銜輔導名冊，以密函送國防部辦理(政治作戰局地址：台北郵政90012附3號信箱、電話：02-23122732)。
附表3
	（單位全銜）「心理衛生中心」個案轉介同意書

	本人同意單位心輔人員將個人在營輔導處遇情形，轉介「○○○○學校」接續追蹤輔導，協助本人結訓後儘速適應社會環境及學校生活。
立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心輔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一份個案留存、一份留於心理衛生中心存查）


說明：本表格提供部隊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參考運用，於結訓前評估需要持續輔導個案，若當事人同意接受轉介至就讀學校協助，請其簽具本同意書。
附表4
	（單  位  全　銜）特別個案轉介摘要表
	一般公務秘密

	一、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　　　　　　　　
受訓單位：　　　　　　
就讀學校(系別年級)：                                                
二、個案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轉介原因：　　　　　　　　　　
三、問題類別：
□情緒失衡 　□適應不良　 □人際關係　 □情感問題
□家庭婚姻 　□自傷防治　 □精神疾病　 □身體健康
□成癮問題 　□行為偏差　 □其他：               
四、個案概述：                                         
             　　　　　　　　　　　　　　　　　　　　　　
               　　　　　　　　　　　　　　　　　　　　　 
            　　　　　　　　　　　　　　　　　　　　　    
五、輔導紀要：                                         
    初次晤談：　　年　　月  　日，共實施 　　 次晤談。    
    測驗紀錄：
（一）日期　　年　　月  　日名稱　　　　　　分析結果   　　　  
（二）日期　　年　　月  　日名稱 　　　　   分析結果    　　　  
六、輔導作為與建議：                                        
             　　　　　　　　　　　　　　　　　　　　　　
               　　　　　　　　　　　　　　　　　　　　　 
            　　　　　　　　　　　　　　　　　　　　　     
七、受訓單位心輔人員：            連絡電話：               


說明：本表格提供部隊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參考運用，針對需要轉銜輔導個案，於結訓前完成本轉介摘要表，以密函送個案所屬學校辦理。
附表5
	(單位全銜)轉銜輔導名冊

	項次
	接訓單位
	姓名
(含身份證字號)
	校名（含系別）
	問題類別
	問題概述
(注意事項)
	備考

	
	
	
	
	
	請簡略概述人員身心狀況、行為表現、人際關係、家庭及課業狀況。
	

	
	
	
	
	
	
	

	
	
	
	
	
	
	

	
	
	
	
	
	
	

	
	
	
	
	
	
	

	
	
	
	
	
	
	

	
	
	
	
	
	
	

	
	
	
	
	
	
	

	
	
	
	
	
	
	

	
	
	
	
	
	
	


說明：本表格提供部隊接訓單位心理衛生中心參考運用，於役男結訓前，完成繕造及彙整轉銜輔導名冊，以密函送各司令部後呈報國防部。
附表6
	國軍心輔三級防處作法

	輔導協處作法
	初級預防發掘
	二級協力輔導
	三級轉介醫療

	
	由營、連、排、班級基層領導幹部負責第一線防處工作，在單位主官指導下，藉由教育推廣、生活觀察、雙輔導人、家屬聯繫及重要他人等機制，先期發掘心緒不穩或具自我傷害傾向官兵，主動陪伴關懷及轉介心衛中心輔導，協助紓解心理壓力，促進官兵身心健康。
	由各級「心衛中心」心輔人員(官、士、員)擔任，提供基層幹部教育諮詢及個案輔導與轉介，並透過一級督導一級作法、基層巡迴宣教與工作輔訪等方式，主動鏈結官兵「家庭支持系統」、「部隊行政建制」及「精神醫療資源」，形成「環環相扣」、「網網相連」之心理健康照護體系，有效支援基層單位心輔工作。
	由國軍桃園、台中、高雄、花蓮等總醫院設立之各「地區心衛中心」擔任，金門、馬祖、澎湖等外(離)島地區，由陸軍防衛指揮部「心衛中心」兼任，主要受理二級輔導無顯著改善個案之心理諮商（輔導），以及轉介醫療診治前、後之輔導作為為主，另負責無心輔人員編制之三軍獨立、分遣單位之個案輔導與團體輔導，協助部隊落實心理衛生工作。 


說明：依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計畫，提供官兵輔導協處機制，透過心輔三級防處相關作為，發揮各級應有的輔導功能，並有效建立區域輔導網絡，共同促進官兵心理健康和部隊心理衛生。
進訓中





結訓後





入營前





說明：依役男入營受訓前中後不同階段，分別律定轉介程序及銜接輔導相關作為。





結訓前1週再度評估，如須持續追蹤，應完成轉介同意書、摘要表及轉銜名冊，分別密函個案所屬學校及各司令部呈轉國防部；另對具危及個人生命之急迫個案，應同步電話聯繫家屬及所屬學校。





國防部接獲名冊後，入營前3日分類密函各司令部指導接訓單位協助。





各接訓單位心衛中心應配合各大專院校需求，主動提供個案在營期間各項生活及輔導諮詢事宜。





資料存管屬一般官兵者，於專長結訓後即可銷毀，屬一般個案須存管1年，特別個案須存管3年，自傷個案須存管5年，銷毀作為，均需簽奉權責長官核准始可辦理。





國防部接獲各司令部呈報轉介教育部之特別個案轉銜名冊後，應於1週內密函教育部接續辦理。





落實一般官兵、一般個案及特別個案心輔三級防處作為及心輔相關規定，並與個案所屬學校綿密聯繫，俾利輔導處遇





接訓單位實施心理衛生教育課程。





接訓單位心衛中心於入營當日，應即指導所屬基層單位主官（管）執行各項初級防處作為，掌握身心狀況適處。





入營前10日，各學校轉介名冊，以密級公文函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辦理。





經評估需轉介學生，應徵得告知同意後繕造彙整轉銜名冊。





入營前20日，各大專校院評估是否轉介部隊追蹤輔導需求。





入營前30日，各學校應掌握校安通報或長期受輔且申請進訓學生、徵兵檢查、軍種兵科抽籤、接訓單位及進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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